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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关于对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之 

法律意见书 

致：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或“公司”）的委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

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33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

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发布的相关文件

的规定、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本次问询函的相关法律事宜进

行了查验，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

律专业人士特别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注意义务。本所仅就

问询函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据现行中国法律发表意见，并不依

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4.本所律师根据公开查询资料或泛海控股及法律意见书所涉其他单位

及人员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材料，以及对法律法规等规定的理解对相关问题进

行回复，公司对提供资料真实性负责。鉴于对于查封、冻结事宜司法实务的

特殊性和文书滞后性，就本法律意见书提及的查封及冻结信息，除已收集到

的司法文书外，有赖于公司提供。本法律意见书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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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盈利预测、投资决策、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报

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之内容的引用，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该等专业文件以

及所引用内容和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律

师亦不具备对该等专业文件以及所引用内容进行核查和判断的专业资格。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泛海控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问询函》之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泛海控股在《问询函》回复中

引用及披露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或披露应当全面、准确，不得

导致对本法律意见书的理解产生错误和偏差。 

6.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泛海控股已向本所作出如下保证：公司已

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和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复印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虚假、遗漏或隐瞒；文件资料为

副本、复印件的，其内容均与正本或与原件相符；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

章均是真实的；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问询函》中

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和发表意见的内容，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根据《问询函》要求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问询问题： 

“年报显示，你公司当期存在多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同时，因上述

重大诉讼事宜，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民生信托、亚太财险等公司的

部分股权或其名下部分财产被法院采取冻结、查封等措施，此外，你公司当

期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 872,330,122.99 元。请你公司： 

（1）自查你公司股票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

款“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应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并说明判断依据；如是，请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2）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资产及银行账号被查封、

冻结等权利受限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资产及银行账户名称、



                                                                                

 
 

4  

资产及银行账户具体用途、权利受限涉及的具体金额、你公司知悉权利受限

事项的具体时间、权利受限原因、进展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对你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并说明

你公司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六）

款“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并说明判断依

据；如是，请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问题回复： 

（1）自查你公司股票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

款“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应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并说明判断依据；如是，请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经核查，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民生信托、亚太财险等公司的部分

股权或其名下部分财产因债务纠纷等事项被法院采取冻结、查封等措施，公

司或控股子公司对相关股权、资产的转让、抵质押等活动受到限制。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报，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49.23 亿元，

同比增长 6.16%，其中武汉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111.93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

长 20.13%，亚太财险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60.10 亿元，同比增长 9.15%。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民生信托、亚太财险等公司

的部分股权或其名下部分财产因债务纠纷等事项被法院采取冻结、查封等措

施尚未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造成严重影响，公司股票暂未触及《股票上

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款“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需要提请公司注意的是，公司部分受限资产是其运营的主要资产，若不

能及时清理涉案债务，存在相关查封、冻结资产被处置的风险，则将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资产及银行账号被查封、

冻结等权利受限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资产及银行账户名称、

资产及银行账户具体用途、权利受限涉及的具体金额、你公司知悉权利受限

事项的具体时间、权利受限原因、进展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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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并说明

你公司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六）

款“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并说明判断依

据；如是，请及时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8.1 条规定，上市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一）公

司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二）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

严重；（三）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四）公

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

证报告；（五）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

正常；（六）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七）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八）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公司资产及银行账号被查封、冻结等权利受限事项列表统计

如下： 

（一）截至 2022 年 6 月 16 日，公司资产被查封、冻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权利受限涉及金额

（含轮候查封/冻结） 
权利受限原因 进展情况 

是否 

信息披露 

1 
民 生 证 券

3,554,634,030 股股份 
合计约 576,770 万元 

融资合同纠纷、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股权转让纠

纷 

所涉部分案件正在诉

讼程序中，部分案件

处于执行阶段 

是 

2 武汉公司 89.22%股权 合计约 179,630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股权转让纠

纷 

所涉部分案件正在诉

讼程序中，部分案件

处于执行阶段 

是 

3 
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0%股权 
合计约 84,885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股权转让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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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泛海不动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合计约 84,885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5 
民生金服控股有限公

司 100%股权 
合计约 84,885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6 
泛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90%股权 
合计约 231,408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7 
泛海商业地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90%股权 
合计约 80,875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8 
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合计约 80,875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9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0%股权 
合计约 53,750 万元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10 公司名下零星物业 9,000 万元 股权转让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是 

11 
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海域使用权 
合计约 4,700 万元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12 
大连黄金山投资有限

公司海域使用权 
合计约 17,700 万元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13 

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

限公司名下部分留存

物业不动产 

合计约 25,000 万元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14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名下部

分附属用房及车位 

合计约 4,100 万元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15 

深圳市泛海置业有限

公司名下部分商业物

业、办公楼 

约 22,000 万元 融资合同纠纷 
所涉案件在执行和解

履行过程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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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武汉中心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附着物 
合计约 6,000 万元 

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17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商务区内土地使用权

（14A） 

合计约 131,000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18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地区原空军汉口机场

内土地使用权（宗地

14F） 

合计约 131,000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19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地区原空军汉口机场

内土地使用权（宗地

15） 

合计约 726,290 万元 

融资合同纠纷、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序

中，部分案件处于执

行阶段 

是 

20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地区原空军汉口机场

内土地使用权（宗地

17） 

合计约 381,557 万元 

融资合同纠纷、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21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地区原空军汉口机场

内土地使用权（宗地

21） 

约 202,108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22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地区原空军汉口机场

内土地使用权（宗地

23E） 

约 224,000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23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地区原空军汉口机场

内土地使用权（宗地

24B） 

约 224,000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24 

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

地区原空军汉口机场

内土地使用权（宗地

26A） 

合计约 131,000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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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泛海

城市广场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名下零星不动

产 

合计约 4,620 万元 
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 

所涉部分案件正在诉

讼程序中，部分案件

处于执行阶段 

否 

26 

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5%股

权 

约 109,356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27 
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100%股权 
合计约 392,005 万元 

合同纠纷、公证

债权文书执行 

所涉部分案件正在诉

讼程序中，部分案件

处于执行阶段 

是 

28 
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100%股权 
约 202,108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29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 51%股权 
约 224,000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30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

司 5%股权 
约 109,356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31 
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 10%股权 
约 109,356 万元 

公证债权文书执

行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32 

上海云锋新创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LP 份额 

约 7,300 万元 营业信托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33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

任公司 3.33%股权 
约 30,500 万元 营业信托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34 

深圳泛海云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6.63%股权 

约 45,000 万元 营业信托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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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单个案件涉及查封、冻结多项资产的情况，权利受限金额为重复计算。 

（二）截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公司银行账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号 银行账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户用途 冻结存款余额（元） 

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500,000,000.00  

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40,184,354.00  

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16,073,741.60  

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16,073,741.60  

5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14,466,367.44  

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9,644,244.95  

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8,036,870.80  

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8,036,870.80  

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8,036,870.80  

1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8,036,870.80  

1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专用户     8,036,870.80  

1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 一般户  773,775.10  

1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一般户  763,782.29  

1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专用户  183,461.89  

15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 一般户  88,436.36  

1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一般户  26,117.94  

1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 一般户  22,646.27  

1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一般户  19,034.87  

1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 一般户  17,114.42  

2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一般户  16,976.96  

35 

上海云锋新呈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LP 份额 

约 30,000 万元 营业信托纠纷 
所涉案件正在诉讼程

序中 
否 

36 

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名下 157 套房

产及土地使用权 

约 175,600 万元 融资合同纠纷 
所涉案件处于执行阶

段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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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一般户  12,109.93  

2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一般户  6,842.54  

2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专用户  5,861.11  

2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 一般户  4,359.65  

25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一般户  3,897.19  

2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一般户  3,495.99  

2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专用户  3,023.04  

2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一般户  2,339.19  

2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1,976.97  

3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专用户  1,013.89  

3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专用户  932.40  

3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一般户  811.63  

3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一般户  715.57  

3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一般户  702.93  

35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一般户  618.63  

3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一般户  615.96  

3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发展银行 一般户  467.02  

3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银行 一般户  448.08  

3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352.21  

4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一般户  300.60  

41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3.39  

4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1.23  

4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 基本户  0.57  

4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0.07  

45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0.01  

4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 

47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 专用户 - 

4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一般户 - 



                                                                                

 
 

11  

4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 一般户 - 

5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一般户 - 

合计 638,589,039.49 

截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及所属公司涉及的被冻结银行账户余额合

计 804,641,520.91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货币

资金余额合计 3,680,864,197.39 元，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内已冻结资金余

额占 2021 年底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的 21.86%。此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784,797,020.53 元，上述被冻结银行账

户内已冻结资金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9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宜，就目前而言，

公司股票尚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8.1

条第六款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情形。 

但是，若公司经营情况、资金状况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被冻结银行账

号数量、金额增加，对公司的正常运行造成实质性重大不利影响，可能导致

公司发生《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8.1 条第六款

规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进而触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12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关于对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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